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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上市交易公告书的

内容与格式〉》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报告书中基金财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

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本公告书第七节“基金财务状况”未经审计。凡本上市交易公告书未

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详细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

的《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概览

１

、基金名称：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基金类型：债券型

３

、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信用增利

４

、基金场内简称：信用增利

５

、交易代码：

１６４６０６

６

、基金份额总额：

２１１

，

９５２

，

３３９．５６

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７

、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９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８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８６

，

５４０

，

１７６．００

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９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０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１

、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开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２

、基金管理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上市推荐人：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１５

、本次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本基金上市前基金募集情况

１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２６

号文。

２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内为封闭期，封闭期间投资者不能申购、赎回和转换

本基金份额，但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在封闭期届满日前的

３０

个工作日之

前，基金管理人将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同意本基金继续封闭三年。如

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成功召开并决定继续封闭，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则本基金继续封闭，即在上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起开始下一个三年封闭期；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未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召开或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本基金继续封闭的

决议未获得通过，则本基金在上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起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投资者可进行基金

份额的申购、赎回。 一旦本基金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本基金将以上市开放式基金的运作方式持续

运作，不再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基金运作方式。

３

、基金合同期限：不定期。

４

、发售日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５

、发售价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６

、发售方式：场内、场外认购。

７

、发售机构：

（

１

）：场内发售机构

已经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

２

）：场外发售机构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８５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人：曹榕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联系人：邓炯鹏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万鸣

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５

）

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６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

５

层、

１７

层、

１８

层、

２４

层、

２５

层、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联系人：盛宗凌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９２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９２９６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７

）直销机构：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验资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９

、募集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

本次募集净认购额（不含利息）为

２１１

，

８３９

，

２３８．４５

元人民币，按照每一基金份额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计

算，折算成基金份额计

２１１

，

８３９

，

２３８．４５

份，有效认购户数为

３

，

５８０

户。 认购资金在本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

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１１３

，

４６５．２８

元，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约定，折合基金份额

１１３

，

１０１．１１

份，折算差额人民币

３６４．１７

元计入基金资产（场内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计算结果保留至整

数位（最小单位为

１

元），小数点后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场外利息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

位）。 上述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折算的合计基金总份额为

２１１

，

９５２

，

３３９．５６

份基金份额。 募集资金及利息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１０

、本基金募集备案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

约定，本基金募集结果符合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获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本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

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

２１１

，

９５２

，

３３９．５６

份。

（二）本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３６７

号

２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３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

与基金交易。

４

、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信用增利

基金场内简称：信用增利

５

、交易代码：

１６４６０６

６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８６

，

５４０

，

１７６．００

份

７

、基金资产净值的披露：基金管理人每个估值日对基金资产估值。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

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复核。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于每个工作日交

易结束后将经过基金托管人复核的基金份额净值传送给深交所，深交所于次日通过行情系统揭示。根据《基

金法》，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因此基金管理人对公布的基金净值负责。

８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未上市交易的份额托管在场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符合相关办理条件

的前提下，将其跨系统转托管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后即可上市流通。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场内前十名持有人

（一）持有人户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基金份额场内持有人总户数为

７０４

户，场外持有人总户数为

２８７７

户，平均

每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５９

，

１８８．０３

份。

（二）持有人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如下：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１１９

，

２９８

，

０３５．７３

份，占基金总份额的

５６．２９％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

额为

９２

，

６５４

，

３０３．８３

份，占基金总份额的

４３．７１％

。

１

、场内部份

场内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为

８６

，

５４０

，

１７６．００

份，其中机构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为

６６

，

０７５

，

８８２．００

份，个

人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为

２０

，

４６４

，

２９４．００

份。

２

、场外部份

场外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为

１２５

，

４１２

，

１６３．５６

份，其中机构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为

２６

，

５７８

，

４２１．８３

份，

个人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为

９８

，

８３３

，

７４１．７３

份。

（三）本基金场内份额前十名持有人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基金份额（份）

占场内基金份额的比

例（

％

）

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１

，

２５０．００ ３４．６７％

２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１

，

９４４．００ ２３．１１％

３

光大证券

－

光大

－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２

号

１０

，

０００

，

４１６．００ １１．５６％

４

庄颉

８

，

０００

，

３３３．００ ９．２４％

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２５０．００ ６．９３％

６

肖晓静

５００

，

１５２．００ ０．５８％

７

李秀芝

４００

，

２０５．００ ０．４６％

８

张令希

３６０

，

１１０．００ ０．４２％

９

陈懿

３００

，

１２９．００ ０．３５％

１０

王翠芸

３００

，

０１２．００ ０．３５％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基金管理人

１

、名称：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３

、法定代表人：齐亮

４

、总经理：陈国杰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６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７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

］

１７８

号

８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４０４６０９

９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１０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１２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１３

、信息披露负责人： 陈晖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０１６６８

１４

、 股权结构：

Ｐｉｎｅ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柏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５

、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公司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指导基金资产的运

作、确定基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原则。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全面评估公司的经营过程中的各项风险，

并提出防范措施。

目前，公司下设

２２

个部门，并在北京、深圳分别设立了分公司。

投资部：负责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原则进行基金的股票投资。

专户投资部：负责专户的投资管理。

海外投资部：负责公司

ＱＤＩＩ

的投资管理。

指数投资部：负责指数研究、设计和开发工作，以及进行指数产品的投资管理。

研究部：负责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原则进行行业和上市公司研究。

交易部：负责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原则进行交易指令执行与监督。

北京分公司、深圳分公司、第一营销中心、第二营销中心：负责基金销售。

机构理财部：负责机构客户的业务拓展。

营销管理总部：负责对外开拓维护渠道总部，对内管理服务渠道销售人员。

市场部：负责公司品牌、基金产品的市场推广服务。

客户服务部：负责公司的客户服务。

业务发展部：负责基金产品研发等新业务拓展。

基金事务部：负责基金会计核算与估值、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等业务。

信息技术部：负责公司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与开发。

法律监察部：负责内部法律事务咨询，处理外部法律事务，检查公司管理及基金运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情况，负责定期评估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完整性、有效性及合规性，检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

况，并提出改进意见。

风险管理部：负责投资、交易环节风险提示及控制，研究公司风险管理政策与方针，协调各部门处理公

司层面风险事项。

人力资源部：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薪酬制度、人员培训及人事档案等事务。

行政管理部：负责公司后勤服务、公文档案管理。

公司财务部：负责公司财务事项。

１６

、人员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员工人数为

１５４

人。员工受教育程度分布：大专学历人员占

９％

，本科学历

人员占

３４％

，硕士学历人员占

５３％

，博士以及博士后学历人员占

４％

。

１７

、基金管理业务情况简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共管理

１２

只基金，包括

７

只股票型基金，分别是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华泰柏瑞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上证中小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其联接基金；

１

只混合型基金，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只债

券型基金，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基金和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只货币型基

金，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和

１

只

ＱＤＩＩ

基金，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为人民币

１４７．３４

亿元，总份额规模为

２０３．１２

亿份。

１８

、本基金基金经理

沈涛先生，经济学博士。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月月收益中短期债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加入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任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基金基金

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兼任华泰柏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起兼任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基金

基金经理。

（二）基金托管人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变更注册登记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壹亿肆仟柒佰贰拾贰万叁仟壹佰玖拾伍元整

法定代表人：肖 钢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４

号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李爱华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唐州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发展概况：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经孙中山先生批准，中国银行正式成立。 从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中国银行先后履行中央

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职能，坚持以服务社会民众、振兴民族金融为己任，稳健经营，锐意进

取，各项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长期作为国家外汇专业银行，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

重要窗口和对外筹资的主要渠道。

１９９４

年，中国银行改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２００３

年，中国银行启动股份

制改造。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月，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上市的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及

３１

个国家和地区为客

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主要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并通

过全资子公司中银国际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及中银保险经营保险业务，通过

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从事直接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通过控股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

务，通过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经营飞机租赁业务。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银行始终秉承追求卓越的精神、稳健经营的理念、客户至上的宗旨、诚信

为本的传统和严谨细致的作风，得到了业界和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树立了卓越的品牌形象。

２０１０

年度，

中国银行被被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环球金融》）评为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最佳公司贷款银行和最佳外汇交易银行，被

Ｅｕｒｏｍｏｎｅｙ

（《欧洲货币》）评为

２０１０

年度房地产业“中国最佳商业银行”，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最佳私人银

行奖，被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ｔ

（《财资》）评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被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ｉａ

（《金融亚洲》）评为中国最佳私人

银行、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被《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评为亚洲最佳全球化服务银行、最佳企业公民、年度中

资优秀私人银行品牌。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中国银行将积极推进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境发展，向着国际一

流银行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

２

、基金托管部门及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银行于

１９９８

年设立基金托管部，为进一步树立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中国银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正式将基金托管部更名为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下设覆盖集合类产品、机构类产品、全球托管产品、

投资分析及监督服务、风险管理与内控、核算估值、信息技术、资金和证券交收等各层面的多个团队，现有员

工

１１０

余人，其中，

９０％

以上的员工具备本科以上学历。 另外，中国银行在重点分行已开展托管业务。

目前，中国银行拥有证券投资基金、一对多专户、一对一专户、社保基金、保险资产、

ＱＦＩＩ

资产、

ＱＤＩＩ

资

产、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资产、年金资产、理财产品、海外人民币

基金、私募基金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在国内，中国银行率先开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为

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

２０１０

年末中国银行在中国内地托管的资产突破万亿元，居同业前列。

３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中国银行已托管长盛创新先锋混合、长盛同盛封闭、长盛同智优势混合（

ＬＯＦ

）、大

成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混合、大成蓝筹稳健混合、大成优选封闭、大成景宏封闭、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工银核心价

值股票、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国泰金鹿保本混合、国泰金鹏蓝筹混合、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国投瑞银稳定增利

债券、海富通股票、海富通货币、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

ＬＯＦ

）、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华夏策略混合、华夏大盘精选混

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回报混合、华夏行业股票（

ＬＯＦ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服

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嘉实货币、嘉实稳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嘉实增长混合、

嘉实债券、嘉实主题混合、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金鹰成份优选股票、金鹰行业优势股票、银

河成长股票、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

易方达货币、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ＥＴＦ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ＥＴＦ

联接、万家

１８０

指数、万家稳健增利债券、银华优势企业混合、银华优质增长股票、银华领先策略股票、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混合、景顺长城优选股票、景顺长城货币、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ＬＯＦ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泰信优质生活股

票、泰信蓝筹精选股票、泰信债券增强收益、招商先锋混合、泰达宏利精选股票、泰达宏利集利债券、泰达宏

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华泰柏瑞

货币、华泰柏瑞量化现行股票型、南方高增长股票（

ＬＯＦ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国富强化收益债券、国富成长

动力股票、宝盈核心优势混合、招商行业领先股票、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摩根士丹利华

鑫强收益债券型、诺德中小盘股票型、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易方达岁丰添利债

券型、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长城中小盘成长股票型、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

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诺德优选

３０

股

票型、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

强型、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大成内需增长股票型、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招商深圳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招商深证

ＴＭＴ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工银全球股票（

ＱＤＩＩ

）、嘉实

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银华全球优选（

ＱＤＩＩ－ＦＯＦ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

ＱＤＩＩ

）、华泰柏瑞亚

洲领导企业股票型（

ＱＤＩＩ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

ＱＤＩＩ

）、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

ＱＤＩＩ

）、招商标普金

砖四国指数（

ＬＯＦ－ＱＤＩＩ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

ＱＤＩＩ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数（

ＱＤＩＩ

）、长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ＱＤＩＩ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

ＱＤＩＩ

）等

１１９

只证券投资基

金，覆盖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型、指数型等多种类型的基金，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资理财

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居同业前列。

（三）基金验资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人：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单峰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四）上市推荐人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基金合同摘要。

七、基金财务状况

（一）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从基金认购费用中支付，不由

基金资产承担。

（二）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基金资产负债表

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 产 本报告期末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报告期末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５９

，

３５９

，

１０８．４４

短期借款

－

结算备付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存出保证金

－

衍生金融负债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５３

，

８６６

，

７５０．０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其中：股票投资

－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１

，

５２７

，

８３３．８０

债券投资

１５３

，

８６６

，

７５０．００

应付赎回款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２０

，

４７５．７４

基金投资

－

应付托管费

５

，

８５０．２０

衍生金融资产

－

应付销售服务费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付交易费用

３

，

１５８．８０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付税费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２

，

３６２

，

５９０．４４

应付利息

－

应收股利

－

应付利润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负债

１１４

，

２０６．７５

其他资产

－

负债合计

１

，

７７２

，

５２５．２９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２１１

，

９５２

，

３３９．５６

未分配利润

１

，

８６３

，

５８４．０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１３

，

８１５

，

９２３．５９

资产合计：

２１５

，

５８８

，

４４８．８８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

计：

２１５

，

５８８

，

４４８．８８

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９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２１１

，

９５２

，

３３９．５６

份。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一）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５３

，

８６６

，

７５０．００ ７１．３７

其中：债券

１５３

，

８６６

，

７５０．００ ７１．３７

资产支持证券

－ －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９

，

３５９

，

１０８．４４ ２７．５３

其他各项资产

２

，

３６２

，

５９０．４４ １．１０

合计

２１５

，

５８８

，

４４８．８８ １００．００

（二）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三）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四）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

，

５０３

，

７５０．００ ０．７０

２

央行票据

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２

３

金融债券

４１

，

８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券

４１

，

８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７

４

企业债券

５０

，

３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２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５３

，

８６６

，

７５０．００ ７１．９６

（五）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０２２０ １１

国开

２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７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２

２ １１０１０８１ １１

央票

８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３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０

３ １１０２４４ １１

国开

４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４ １１０２２６ １１

国开

２６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３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５

５ １１８０１４７ １１

铁道

０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９

（六）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２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如下：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应收利息

２

，

３６２

，

５９０．４４

合计

２

，

３６２

，

５９０．４４

４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５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全部权证投资明细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基金未投资任何权证。

６

、本报告期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基金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７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九、重大事件揭示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至上市交易期间未发生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

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

场上流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配备足够的、

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二）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

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等行为进行监督和

核查。

（三）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及时

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四）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

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批准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二）《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注册登记协议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设立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存放地点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住所；投资者如需了解详细的信息，可向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申请查阅。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华泰柏瑞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２

）依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管理运用基金财产；

（

３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制订、修改并公布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托管、基金转换、

非交易过户、冻结、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业务规则；

（

４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决定本基金的相关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获得基金管理费，收取认

购费、申购费、赎回费及其他事先核准或公告的合理费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费用；

（

５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销售基金份额；

（

６

）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在不违反公平、合理原则以及不妨碍基金托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行业

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基金托管人履行本合同的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 如认为基金托管人

违反了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对基金财产、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及时呈报中

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保护本基金及相关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

７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选择适当的基金代销机构并有权依照代销协议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基金代销机

构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８

）自行担任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选择、更换基金注册登记代理机构，办理基金注册登记业务，并按照

基金合同规定对基金注册登记代理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９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和赎回的申请；

（

１０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融券；

（

１１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制订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

１２

）按照法律法规，代表基金对被投资企业行使股东权利，代表基金行使因投资于其他证券所产生的

权利；

（

１３

）在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１４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５

）选择、更换律师、审计师、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并确定有关费率；

（

１６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

１

） 依法申请并募集基金， 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

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

２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４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

产；

（

５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基金

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

６

）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

（

７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

人运作基金财产；

（

８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的财务会计报告；

（

９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１０

）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

１１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开放式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

法律文件的规定；

（

１２

）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

１３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１４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 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

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１５

）按规定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

１６

）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代表基金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

（

１７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

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８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１９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２０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

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２１

）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

２２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

１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依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

（

３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

４

）在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时，提名新的基金管理人；

（

５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６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四）基金托管人的义务

（

１

）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

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

３

）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４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以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

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

５

）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和独立；

（

６

）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

７

）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

８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

９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 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

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１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

１１

）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的相关内容出具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要方

面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基金合同规定的行为，还应当说明

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

１２

）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１３

）复核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

１４

）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

１５

）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回款项；

（

１６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７

）按照法律法规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１８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１９

）因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向基金管理人追偿，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基金托管人不承担连带责任；

（

２０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五）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

（

１

）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

２

）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

３

）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４

）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５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

６

）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

７

）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８

）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销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

（

９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

（

１

）遵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

２

）缴纳基金认购、申购款项及基金合同规定的费用；

（

３

）在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

４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活动；

（

５

）执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

６

）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获得的不当得利；

（

７

）遵守基金管理人、销售机构和注册登记机构的相关交易及业务规则；

（

８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合法的代理人组成。

（二）有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

、终止基金合同；

２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３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外；

４

、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５

、变更基金类别；

６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范围或策略；

７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事程序；

８

、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

９

、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变更基金合同等其他事

项；

１０

、终止基金上市，但因本基金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除外；

１１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

２

、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变更本基金的申购费率、收费方式或调低赎回费率；

３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４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５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６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外的其他情形。

（四）召集方式：

１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

２

、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管理人

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基金托管

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自行召集。

３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

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代表基金

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基金托管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 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

４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而基金管

理人、基金托管人都不召集的，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并至少提前

３０

日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配合，不得阻

碍、干扰。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负责选择确定开会时间、地点、方式和权益登记日。

（五）通知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３０

天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将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２

、会议拟审议的主要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３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送达时间和地点；

４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

５

、权益登记日；

６

、如采用通讯表决方式，还应载明具体通讯方式、委托的公证机关及其联系方式和联系人、书面表达意

见的寄交和收取方式、投票表决的截止日以及表决票的送达地址等内容。

（六）开会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方式包括现场开会和通讯方式开会。现场开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本人出席

或通过授权委派其代理人出席，现场开会时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应当出席；通讯方式开会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对表决事项的投票以召集人通知的非现场方式在表决截止日以前提交至召集人指

定的地址或系统。 通讯方式开会应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以召集人通知的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

的召开方式由召集人确定。

现场开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可以进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程：

１

、 亲自出席会议者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受托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授权

委托书等文件符合法律法规、本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

２

、经核对，汇总到会者出示的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显示，全部有效凭证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通讯开会的方式视为有效：

１

、召集人按基金合同规定公布会议通知后，在两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２

、召集人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

３

、 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

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

４

、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的其他代表，同时提交的持有基

金份额的凭证和受托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

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

５

、会议通知公布前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三

基金管理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